
 

 

 

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寨县深入
推进“金凤还巢”工程支持人力资源 

服务业发展助力企业招工引才 
激励措施》的通知 
金政办秘〔2023〕6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金寨现代产业园区）管

委，安徽金寨技师学院（金寨职业学校），县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金寨县深入推进“金凤还巢”工程支

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助力企业招工引才激励措施》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6 日      



金寨县深入推进“金凤还巢”工程支持人力资
源服务业发展助力企业招工引才激励措施 
 

为进一步推动“金凤还巢”工程，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

更好地促进就业创业，有效解决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招工引才困

难，特制定如下激励措施。 

一、服务机构补贴。对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筹划以来招引

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登记注册并正常经营

一年以上的，给予 3万元一次性补贴，全国 100强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来县设分支机构的给予 6万元一次性补贴。 

二、经营费用补贴。对入驻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常经营

的服务机构，由县人社部门协调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给予 3年

租金减免，租金减免期内物业费、电费由政府给予 50%补贴。免

租到期后，根据服务机构为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招工引才实际情

况，由政府补贴部分租金。 

三、招工引才补贴。对入驻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常经营

的服务机构为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招工引才，按就业满 3个月、

满 6个月、满 12个月及以上的分别给予 500元/人、1200元/人、

2400元/人一次性招工引才补贴。安徽金寨技师学院（金寨职业

学校）毕业生（学生）与我县工业企业签订校企生三方协议并集

中实习 3个月及以上的、签订 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稳定就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分别按 500元/人、2400元/人奖励给安徽金寨技



师学院（金寨职业学校）。属服务机构推荐招工引才的给予服务

机构补贴，不奖励给安徽金寨技师学院（金寨职业学校）。 

四、机构建设补贴。对入驻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常经营

的服务机构在县内建设人才市场、职工公寓的，土地价格可以给

予优惠，按评估后的市场价招拍挂出让；人才市场可以分割出让

产权，职工公寓不能分割出让产权。对正常经营的服务机构购买

交通车辆（大巴）用于送工至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的，按车辆实

际购买费用的 20%予以补贴，新能源汽车按 40%予以补贴。 

五、机构业绩奖励。按年度对入驻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

常经营的服务机构为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招工引才工作开展评

估，主要评估招工引才人数、用工稳定性、岗位合适度、劳动关

系和谐度、日常经营情况等方面，对考核评估前三名的服务机构

分别给予 6万元、4万元、2万元一次性奖励。 

本政策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试行期三年。国家、省、

市政策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政策由县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负

责解释。 

  

附件：金寨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服务机构激励措施 

实施细则 



附件： 

  

金寨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服务机构 
激励措施实施细则 

  

一、申报条件 

（一）在金寨县登记注册，有专门从业人员，有《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或《劳务派遣许可证》。 

（二）正常经营：每年至少介绍 50名及以上（百强企业 200

名及以上）劳动者到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就业满 1个月及以上（劳

动者在申报期前 1个月内在该企业无就业相关记录）；县人社部

门每年不定期在正常工作时间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正常经

营情况例行检查，如发现 2次及以上关门或未正常营业的情形即

视为不正常经营，不可享受补贴。 

（三）同一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同一名劳动者一年内只

能享受一次补贴。 

（四）能提供工伤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工资发放（实

习补助）银行流水。 

（五）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无拖欠工资行为，无不良记录，

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二、申报材料 

（一）服务机构补贴：营业执照和租赁协议。 

（二）经营费用补贴：物业费、电费发票。 



（三）招工引才补贴：劳动合同用工备案登记花名册、院校

与实习企业签订的《校企生三方实习协议》。 

（四）机构建设补贴：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 

（五）机构业绩奖励：县人社部门评估材料。 

申报以上补贴均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金寨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服务机构补贴申报表（附表 1）； 

2.金寨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服务机构补贴花名册（附表 2）； 

3.工伤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工资发放（实习补助）银行流

水等。 

申报材料中证书、凭证等需提供原件（审核当场退回），复

印件（留存备案）。 

三、申报时间 

招工引才补贴按季度申报；服务机构补贴、经营费用补贴、

机构建设补贴、机构业绩奖励按年度申报。 

四、办理流程 

（一）符合补贴条件的服务机构（院校）提交申请材料至县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二）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在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材

料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未通过审核的，应及时反馈并说明

理由。 

（三）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审批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公

示无异议的服务机构（院校）补贴拨付工作。 

五、资金来源 



本政策相关补贴资金从县财政资金中列支并纳入县本级财

政预算。 

六、有关要求 

申请补贴的服务机构（院校）和企业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有

效性负责。对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的，除责令退回

骗取资金外，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附表 1 

金寨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服务机构补贴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对公账户开户行  账号  

序号 补贴项目 补贴条件 标准 
人

数 
申请金额（元） 

1 

服务机构补贴 

（100 强） 
正常经营 60000   

服务机构补贴 正常经营 30000   

2 
经营费

用补贴 

物业费 
正常经营 

50% 
 

 

电费 50%  

3 
招工引

才补贴 

服务机构 

招工引才 

就业满 3 个月及以上 500   

就业满 6 个月及以上 1200   

就业满 12 个月及以上 2400   

安徽金寨技师学

院（金寨职业学

校）奖励 

实习 3 个月及以上 500   

就业满 6 个月及以上 2400   

4 
机构建

设补贴 
交通工具补贴 

非新能源大巴 20% 
  

新能源大巴 40% 

5 
机构业

绩奖励 

第一等次 

正常经营 

60000 

 

 

第二等次 40000  

第三等次 20000  

合计   

本单位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完整、有效，如材料不实，自愿放弃或退还补贴，并

由本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单位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字： 



附表 2 

金寨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服务机构补贴花名册 

单位（机构/院校）盖章：                                                                             就业（实习）企业盖章：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就业（实习） 

企业名称 

就业累

计月数 

本人签名 

（确认由该机构或院校 

介绍到该企业就业或实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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